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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城市 总体规划是 引 领各类专项规划 的 法定规划
，
建立教育设施专项规划对总体规划 的反馈机制

，

不

断修正和完善 总体规划 成果 ，
对规划 实 践 活动有着重要的 意义 。 文章首先明 确 了 反馈作用 机理 ，

搭建 了研

冗框架
，
深入分析 了 在总体规划 指导下教育设施专项规划在现状总 结不完善 、 指标设置不合理、 空 间 布局

不科学三个方面 问题 ，
提出 了 教育设施专项规划 应针对此 类不足作 出修正

，
并将修正结果反馈回 总体规划

进 而修改 总体规划 的作 用过程 。 文章 以 山 东省 费县教育设施专项规划 为 例
，

按照反馈作用 机制
，
分析 了 费

县 总体规划 中教育设施布局的 不足
，
针对性修正 了 费县教育设施专项规划 的 内容

，
反馈并修改 了 费县总体

规划
，

结果证 明 了 研冗 内容和方法可 以有效提高城市总体规划 的科学性和合理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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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随着我 国经济发展
“

新常态
”

的呈现 ， 增速虽然放缓 ， 但更加趋于平稳 、 高效 ， 注重发

展的质量和效益 。 必然要求在城市规划工作 中摒弃终极蓝图式的规划方法 ， 尤其是对具有法

律效力的城市总体规划 、 城市控制性详细规划尤为重要 。 在 国 内 ， 城乡二元结构导致城乡 基

本公共服务之间的差距不断拉大 ， 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要求 日趋凸显 ， 已经成为
“

统

筹城乡发展
”

、

“

构建和谐社会
”

的 内在要求与基本途径 。 城市总体规划对空间资源安排管理

的公共政策属性更加凸显 ， 是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重要需求 ， 其 中教育设施规划作为

城乡基本公共服务中极为重要的部分 ， 成为规划重点之
一

［
１

］

。

由 于 ２００５ 年颁布的 《城市规划编制办法 》 和 ２０ ０８ 年实施的 《 中华人民共和 国城乡规划

法 》 中明确规定 了城市总体规划 （ 以下简称
“

总规
”

） 实施情况评估的相关要求 ， 总规在反

馈机制的研宄层面也主要 围绕实施评估成果反馈的视角进行 ， 以建立总规 的动态维护机制

［
２

］

。 教育设施专项规划 （ 以下简称
“

教育设施专项
”

） 的研宄主要集中在布局研宄层面 ， 例

如布局的均等化 、 基础教育设施布局规划 、 教育设施规划指标体系研宄等 。 总体来看 ， 在总

体规划和教育设施专项规划少数涉及反馈机制 的研宄中 ， 大都局限于 自体反馈 ， 即总体规划

实施过程评估和反馈 ， 对教育设施 的实施过程进行周期化反馈和干预 ， 动态保障各 自 的顺利

实施 ， 总规与上级规划的协调研宄领域有少数学者进行了探讨 ， 而对于总规与包含教育设施

专项在 内 的各下级规划 的协调反馈研宄鲜有提及 。 改变城市总体规划
一

家之言 、 盲 目编制的

现状 ， 加强总体规划与各下级规划 的联系 ， 完善下级规划对总体规划的反馈机制 ， 并及时对

总体规划作出修改调整成为必然要求 ， 建立教育设施专项对总规的反馈机制势在必行 。

２ 教育设施专项对总规的反馈作用机理

早在 ２０ 世纪 ４ ０ 年代 ， 反馈这个概念就 已出现在火箭工程领域 ， 并被定义成
“

系统为



达到 目的或ｉ标而借 以做出调整 的信 息
”

［
３

］

。 此后 ， 诺伯尔特 ？ 維纳 （
Ｎｏｒｂ ｅｒｔＷｉｅｎｅｒ

） 将反

馈概念 引进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 ， 诺伯尔特 ？ 维纳认为
“

反馈是通过将绩效的结某重新引 入

系统 ， 以达到对系统的控制
”

［
４

］

。 专项规划是以总规为指导进行编制的 ， 是总规的
“

绩效
”

之一 ， 专项规划在编制过程中进行 了调整和探化 ， 将完成后 的专项规划重新与总规进行验证 ，

调整总规的部分 内容， 便是专项规划对总规 的反馈内涵 。 专项规划实施评估和反馈
一

般都是

在对 问题进行分柝后 ， 对规划 目标 、 编制方法与技术手段等具体成果 内容提出舜終对策， 为

规划修编或优化卖施方案提供依据 。 具体来说 ， 城市总体规划是教育设施专项规划的上位

规划 ｆ１：接指导教育设施专项的编制和实施 ， 教育设施专项是对总规中教育设施布趣规划的

细化深入落实规划 。 总规确定了款育设施专项的政策 、 指标 、 布扁等宏观要求 ， 但在落地实

施方面总规本身仍然存在
一

舍的不足和 问题 ， 需襄在进行教育设施专项编 制时进行调整 ，
主

要包括细化教育设施现状统计及问题总结 、 调整不倉理指标 、 谪整教育设施空间布局三个方

面 ， 此后将修改 内容 ．反馈回总规 ， 进而调整总规中渉及的指标及城市用地布爵《Ｃ如 图 １ 所

示 ）

图 １ 教育设施专项对
－

总规的反馈作用机理

３ 教育设施专项对总规不足的修改及对总规的反馈

３ ． １ 总规对教育设施专项指导的不足

３ ． １ ． １ 总规对教育设施现状研究不 充分

多数总规中教育设施现状部分的统计 内容较为粗略 ， 存在
一

走的不足 ， 主要包括三个方

面 ：

一

是学校种类．

的缺失 ， 总规通常仅统计义务敎育设施 、 普通翕 中和高等院校现状 ， 忽略

学前教育设施 、 中等职业教育设施 、 特殊教曹设施 、 职业教育设施 、 青少年培训设施等敎育

设施的现状统计 ；

二嚴统计指标不足 ，

一

般仅包括各类学校规模 、 分布位置 、 －生数等， 不



包含学校 占地面积 、 建筑面积 、 班额 、 建设计划等指标 ；
三是总规仅在总体上提出教育设施

现状配置的 问题 ， 不会针对现状的每
一

类教育设施的具体指标 问题进行总结 ， 现状 问题总结

不全面 、 不准确 ， 是 由前两项缺失直接导致的 ， 从而影响教育设施布局在配置指标和空间布

局方面的合理性 。

３ ． １ ． ２ 总规中教育设施规划 的相关指标欠缺针对性和准确性

教育设施布局规划指标体系主要包括千人指标 、 服务半径 、 数量 、 占地面积 、 建筑面积 、

班级数 、 学生数 、 班额 、 生均建筑面积 、 生均用地面积等 。 其中班额 、 生均建筑面积 、 生均

用地面积在 《 中小学建筑设计规范 》ＧＢ５００９ ９ －２０ １ １ 、 《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规范 》ＧＢ５０ １ ８０ － ９３

或其他地方性规范中已 明确规定 ， 实践中也反复验证了其合理性 ， 基本达成了共识 。 其 中 ，

千人指标和服务半径是主要指标 ， 总规中千人指标
一

般根据国家 、 地方规范及城市人 口 出生

率来确定 ， 针对性和准确性存在不足 ， 服务半径也是机械的根据规范来划定 ， 容易造成教育

设施 的不均等 。

公共服务设施均等化是维持所有地区基本公共服务水平不低于某个预定的基准水平 ， 保

证居民基本机会平等不 因其居住地经济条件落后而受到损害 ［
６

］

。 规模效益与服务半径是影响

公共服务设施均等化配置的两个核心要素 ， 前者要求公共设施配置具备
一

定规模 ， 便于提升

服务质量 ； 后者要求公共设施空间布局合理 ， 保证居民享受公共设施的便捷 教育设施的

服务方式是
“

学校
一

家
”

的点对点关系 ， 从规模效益上来讲 ， 总规确定的学校规模与位置是

按照 《城市普通中小学校校舍建设标准 》 或地方标准中 固定的服务半径设计 ， 可 以满足大多

数居民的使用要求 ， 通常不会计算教育设施在服务半径下覆盖 的人 口 比例 ， 也就缺少了对学

校规模的反证 ， 造成了规模效益低下 ； 而对服务半径而言 ， 现有规范确定的服务半径是针对

分布均质的城区而言 的 ， 而对于郊区城镇或乡村 ， 城镇化程度不同 、 地理位置差异 、 学生数

量变化等都说明在统
一

服务半径 的情况下 ， 无法实现教育设施配置的效率与公平 ， 总规无法

针对此类差异重新计算城镇和乡村教育设施服务半径的大小 ， 容易造成教育设施配置
“

不均

等
”

， 扩大城乡差距 ， 带来更多的社会问题 。

总规中千人指标和服务半径指标 的不科学决定会影响学生数 、 班级数 、 学校数等其他指

标的合理性 ， 直至影响各类教育设施的空间布局 。 此外 ， 总规中容易 出现规划学校用地与实

际用地冲突的 问题 ， 例如总规中确定的学校位置 ， 因现状用地制约或建设周期等原因无法实

现学校的建设 ， 或规划学校规模大于或小于实际可 以提供的用地规模 ， 抑或是总规 中规划对

现状学校的改造 、 迀移等要求难以实现等 。

３ ． １ ． ３ 总规对规划 布局的细化程度欠缺

总规的宏观性和对现状教育设施统计的粗略决定 了其对教育设施规划的细化程度也相

应欠缺 。

一

般而言 ， 总规会首先提出整个公共服务设施 的配置要求和原则 ， 并针对每项公共

服务设施规划进行布局 。 总规公共服务设施规划 中的教育设施规划和教育设施专项规划在 内

容上大致相 同 ， 包括现状概况 、 问题总结 、 规划原则或策略 、 需求规模预测 、 布局规划 、 近



期建设规划等 ， 但在包含 内容 、 细致程度和技术方法上有所不同 。

总规对教育设施规划布局考虑的欠缺主要表现在 以下两个方面 ：

一

是总规
一

般仅针对现

状统计过的教育设施进行布局 ， 造成了教育设施布局种类的缺失 ；
二是总规

一

般 以整个城市

为对象对教育设施进行统
一

布局 ， 而教育设施专项则会首先划分学 区 ， 统筹考虑现状 、 服务

半径 、 行政辖区等进行布局 ， 可实施性较强 。

３ ． ２ 教育设施专项的修改及对总规的反馈

针对前文总结的总规中对教育设施规划布局中 的不足和 问题 ， 在教育设施专项 中进行修

改 、 调整 、 深化 ， 并对总规进行反馈 ， 以利于及时调整总规相关 内容 。

３ ．２ ． １ 深入研 究现状教育设施布局

教育设施专项应首先补充完善总规 中缺失 的教育设施现状 ， 包括学前教育设施 （幼儿

园 ） 、 九年义务教育设施 （小学 、 初 中 ） 、 高中 、 职业学校 、 特殊教育学校 、 高等院校 、 青少

年培训设施等 ， 城市中所涉及的各类教育设施均要统计在 内 。 将此类教育设施的各项指标尽

量进行完全统计 ， 尤其是幼儿园 、 小学 、 初 中 、 高中四类要着重进行 ， 其余教育设施可仅统

计地理位置 、 占地面积 、 学生数 、 建筑面积等粗略信息 。 在此基础之上 ， 除 了宏观问题总结

之外 ， 需要对幼儿园 、 小学 、 初中 、 高中存在的 问题针对性总结 ， 并细化到有问题 的每
一

项

指标 。 现状统计与 问题总结虽然不会直接反馈回总规 ， 但对于教育设施的布局以及后续 内容

对总规的反馈具有直接 的指导意义 。

３ ．２ ．２ 调整相 关指标反馈总规

教育设施专项应首先修改千人指标和服务半径两项最重要的指标 。 千人指标的确定首先

需要统计城市幼儿生 、 小学生 、 初中生和高中生的现状数量及增长趋势 ， 判断城市教育水平

提高速度 ， 结合城市人 口 出生率 ， 参考国家和地方规范 、 国家人 口政策 、 城镇化和市民化进

程 ， 以及城镇教育资源 的优势吸 引作用 ， 综合确定各地区 、 各阶段学生的千人指标数值 。 而

服务半径宜分为城镇和 乡村分别确定 ， 城镇教育设施的服务半径原则上遵照国家规范和地方

规定 ， 而乡村 的服务半径需要结合村庄密度 、 道路状况 、 千人指标 、 与城镇的距离等因素综

合确定 。

指标的设置也可 以根据规划地特点选取新型理论和方法构建适宜性指标体系 ， 例如黄明

华等针对县城义务教育设施提出 的三个层级指标体系 ， 第
一

层级为宏观教育发展指标体系 ，

主要包括城镇教育发展 战略 、 学龄人 口城镇化率 、 千人学生指标 ； 第二层级为与城市规划各

层级相关的规模控制指标体系 ， 包括学校发展规模 、 建设标准 、 地块控制标准等 ； 第三层级

为微观的生均建设指标体系 ， 主要包括生均建筑面积标准 、 生均建设用地标准 、 生均绿化与

体育活动场地标准 、 寄宿制学校附加用地标准等ｍ
。 多方面考虑形成指标体系 ， 使指标设置

更加科学 。

面对单个教育设施 的落地时规划用地与现状用地之 间的矛盾 ， 就需要修改所在学校的位

置和规模 ， 相邻学校的规模也必须相应地进行调整 以适应总体学生数和服务半径需求 ， 因此



学校数量 、 占地面积 、 建筑面积 、 班级数等指标也会随之改变 ， 整个过程具有系统性 ， 牵
一

发而动全身 ， 需要在教育设施专项编制过程中进行细致推敲 。

教育设施专项的指标确定较为科学严谨 ，

一

般而言 ， 总规中教育设施规划的各项指标应

根据教育设施专项进行调整 。

３ ．２ ．３ 调整教育设施空 间布局及对总规的反馈

在各类学校数量调整后 ， 空间布局也随之调整 。 落实现状学校是否可 以保留 、 是否具备

扩建条件等 ， 在此基础上选择合适用地新建规划学校 。 其 中小学和初 中的落地需要结合划分

的学区进行 ， 测算每个学区 内 的居住容量与学校配置数量 ， 小学与初 中对应分配 ， 便于学校

均衡布点 以及学区分配与管理 。 在将每
一

类教育设施的空间布局调整之后 ，合并反馈回总规 ，

总规按此进行调整 。

４ 费县教育设施专项对总规的反馈实证

４． １ 费县教育设施专项的编制背景

《费县县城总体规划 （ ２０ １ ５ －２ ０３ ５ 年 ） 》 是费县新
一

轮总体规划修编 ， 《费县 中心城教育

设施专项规划 （２ ０ １ ６ － ２０３ ５ 年 ） 》 在费县总规编制后期进行 ， 及时进行反馈 ， 保障了费县总

规的科学性和可行性 。

４． ２ 费县总规中教育设施布局规划的不足

在教育设施布局 内容上 ， 费县总规首先从总体上提出 了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设施用地规

划的 目 标 、 原则与策略 。 而后对教育设施 的现状分布情况进行了总结 ， 包含幼儿园 、 小学 、

初 中 、 高中和职业学校五类 ， 提 出现状城 区存在基础教育设施空 间分布不均 、 新建居住 区托

幼和小学等教育设施配套不齐全的 问题 ， 并在教育设施规划原则的基础上 ， 规划小学 １ ９ 所

（保留 ３ 所 ， 新建 １ ６ 所 ） ， 初中 ９ 所 （保 留 ３ 所 ， 新建 ６ 所 ） ， 九年
一

贯制学校 ５ 所 （保留

２ 所 ， 新建 ３ 所 ） ， 高中 ５ 所 （保留 ３ 所 ， 新建 ２ 所 ） ， 中等职业教育学校 ４ 所 （保留 ２ 所 ，

新建 ２ 所 ） ， 特殊教育学校 １ 所 （新建 ） ， 保 留青岛理工大学费县校区 。 聋哑学校 、 教师进修

学校保留 ， 有条件的就地扩展用地 。 （如 图 ２ 所示 ） 总规中 的教育设施布局总体而言较为粗

略 ， 存在诸多 问题 。

４ ．２ ． １ 现状调研及问题总结粗略

费县总规中对现状教育设施 的位置 、 部分教职工数量和学生数量 、 部分学校 占地面积和

建筑面积进行了统计 ， 问题总结也较为粗略 。

４ ．２ ．２ 部分教育设施布局可实施性差

总规 中没有进行专门 的 需求规模预测 ， 完全按照小学服务半径 ５ ００ｍ ， 中学服务半径

１ ０ ００ｍ 的要求结合现状学校布置而成 ， 科学性和可行性均较差 。

费县教育设施专项首先对现状概况进行了补充 ， 将幼儿园 、 小学 、 初 中 、 高中 、 职业学

校 、 特殊教育学校各类教育设施 的地理位置 、 学校规模 、 班级数 、 学生数 、 班额 、 生均用地



面积 、 生均建筑面积等进行了详細统计 。 对现状问题也从总体评价 ， 到每
一

乘教盲设施的各

项指标配置不足都进行了详细总结 ， 并以此为据提出 了切实可行的发展 目标和策略 。

４． ３ 费县教育设施专项的修改及对总规的反馈

４ ．３ ． １ 对总规教育设施数量的反馈

费县教育
＇

设施专项中对教賣坺施数歎的修改不是車个指标的修改 ， 而是 ．结合现状通过
一

系列指标的计
■

算轉出 ， 具体的计算过程 （如團 ３ 所示 其 中千人指标的确走褒在：现状学生

人
、

口 比例和人口出生率枘基础上 ， 錄含考虑了二胎人 口政策影响 、 总规预测弹性 、 人ｎ市民

化进程 、 中心城及小城镇优势教雷资源的吸 引等參响因素而得出 ， 确定為幼儿园 ３ ５ 生／千人 ，

中心城和Ｐ ７５ 生汗人 、 小城鎮小学 ７Ｑ 生汗人 、 农村小擎 ６４生汗人 ， 心城初中 ４ ０生 ／

千人 、 小城镱初 中 ３ １ 生／千人 ， 高中 ３５ 坐／千人 。 此外．在确定班级数之前针对小學和初 中以

居住片区 为单宛划分为 ９ 个学区 ， 在每个学区 内按魔学生数和服务半 径等对应布置义务教育

设施 ｓ

图 ２ 修改前费县总规中教育设施规划布ｉｆ图



现状统计ｐ

Ｉ

政策引 导Ｐ

＋—

发展趋势 Ｐ

图 ３ 教育设施数量的计算过

经测算 ， 费县教育设施专项规划中心城至 ２０ ３５年幼儿园 ５ ８ 所 ， 小学 ２ １ 所 ， 初中 ９所 ，

九年
一

贯制学校 ４ 所 ， 高 中 ５ 所 ， 中等职业教育学校 ５所 ， 特殊教育学校 １ 所 ， 此外 ， 保留

现状教师进修学校 、 临沂大学费县校复 、 青岛理：ｎ太学费县校区三所脘校 。

经对 比可知 ， 費县总规中对小学 、 初 中 、 高中规划数暈偏少 ， 未来不能满足城市需求 ，

通过教育设施专项的反馈 ， 将费县总规中 的各类教育设施数量调整至与教育设施专项
一致》

４ ．３ ．２ 对总规教育设施空 间 布局的反馈

对总规敎育设施空间布局加反馈主要包括完碧幼儿鼠用地布局 ， 以及按学 区调整小学、

初中 、 九年
一

贯制学校 、 高 中和职业学校布 幼儿园布局结合人口数量％ 中心城千人指标

和服务半径 ， 以居住小区或居住组团为单位 ， 规划幼儿顧保留 ２ 所 ， 扩建 ３ 所 ， 新建 ５３ 所 ，

形成覆蠢中 心城的学前教育网络 ． 小学和初中的布舄按照划分的 ９ 个学区分区进行 ， 平均每

个初中对应 １
？３ 个小学 ， 规划小学保留 ３ 所， 扩建 ２ 所

， 新建 １ ６ 所
，
规划初中保留 ３ 所 ，

新建 ６所 ， 九年
一

贯制学校保留 １ 所 ， 新建 ３ 所 。 规划高中保留 ２ 所 ， 新建 ３ 所 。

由子费县教育设施专项对各类教：會设施的规划布局更加合理 ， 与现状结合更加 紧軋 操

作性强 ， 故费長总规教胃科研用 地规划布局按照敎育
？

设施专项进行调整 ， 相应的城市用地也

进行修 ：改＇如麗 ４ 祖示 ） 。



４ ．３ ．３ 对单个教育设施布局与 规模的调整与反馈

费县敎貧设施专顶对单个学校布 ，诗与规模的调整可以分为以下三方面原 因 ：

一是调整学校规模和位置》 根据手区人 口规模调整学校数量或学校规模 ， 根据ｆ校学生

数量和生均用地标准调整学校规模 ， 根据学 区Ａ居住钼地布局和人 口密度调整学校位置 。 例

如费县教育设施专项中犷建幸福路小学规模至 ３６ 班 ＞以满足西岭片 区－位掃求 ．

； 扩建规划

钟 山 中氧 以满：足生均用地要求 ； 根据居住用地布局将德州路小学东移两个街区至长寿路东 ，

以优化镲州路小学翁难达性 。

二是协调规划教育设施用地与现状用地的矛盾 ， 例如位于临沢太学费县分校西侧的初

中 ， 由于现状用地为．居住用地 ， 短时间 内拆迀 问题不好协商 ， 故将原费县总规申规划初中面

积缩小 ， 留出填有居住用地 ， 避免＿地冲突 。

三是调整教育设施用地形状。 《 山 东省普通中小学校办学条件标准 》 中要求根据学校规

模配置体育活动场地 ， 其中对用地要求最高的是ｆｌ径场 。 在教育设施专项规划中根据 田 径场

的最小用地 ．需求 ， 确萣学校的用 地限制条件 ， ：萁 中 ， 配置 ２ ００米 田径场的学校用地 ， 东西方

向不得小于 ５ ０米 ， 南北方向不得小于 ９０ 米 配置 ３００ 米 田径场 的学校用地 ， 东西方向不得

小于 ７０ 米 ， 南北方向不鲁小ｆ
１ ３ ５ 米

；
配置 ４ ００米田径，场 的学校用地 ， 东西方向不得小于

９５ 米， 南北方肉不得小于 １ ８０米６ 最后根据用地限制条件， 调整规划教育设施用地形状 。

教育设施专项在地块屋面深入研究 ， 弁调整单个学校布局与规模 ， 将成桌反馈总规 ， 増



强总体规划的落地性和可实施性 。

５ 结语

单独编制的城市总体规划的独断性较强 ， 难以与各类专项规划进行协调反馈 ， 造成 了公

共服务设施配置不均等 、 布局不合理 。 为了更好地协调总规与教育设施专项的合理性与科学

性 ， 本次探讨 了在总规编制后期的教育设施专项对总规的修改反馈机制 ， 分析了总规中教育

设施布局规划的不足之处 ， 提出 了教育设施专项针对性地修改并反馈回总规 ， 进而修改总规

的过程 ， 并以 山东省费县为例进行 了实证 ， 证明 了反馈机制的实用性 。 在对城市总体规划的

反馈机制中 ， 本次仅针对教育设施专项规划进行 了研宄 ， 其他基础设施及各类专项规划例如

消防 、 体育 、 绿地系统等专项规划 ， 以及产业布局规划 、 旅游发展总体规划等可能涉及与总

规发生冲突 的 ， 都应该及时对总规进行反馈 ， 形成反馈体制 ， 促进城市总体规划实施 ， 提升

城市总体规划对城市发展的指导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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